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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简介

（1）项目情况

肇庆市高要区泰华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该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05 月 21 日，位于肇庆市高要区回龙镇白口岭，主要从事危险化

学品的储存经营，已取得《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编号：粤肇高危化经字〔2019〕000030 号），有效期至 2022 年 09 月 28 日，许可范围：

硝酸[含硝酸＜70%]（2285）、硝酸[含硝酸≥70%]（2285）、硫酸（1302）、盐酸（2507）、氢氧化钠溶液（1669）、次氯酸钠溶液[含有效氯＞

5%]（166）、丙酮（137）、甲基苯（1014）、甲醇（1022）、乙醇（无水）（2568）、乙酸乙酯（2651）、乙酸正丁酯（2657）、乙基甲基酮（236）、

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358）、三甲苯（1801）、正丁醇（2761）、环己酮（952）、过氧化氢溶液[含量＞8%]（903）、高锰酸钾（813）、硝酸钠

（2311）、漂白粉（1621）、重铬酸钾（2817）、重铬酸钠（2820）、亚硝酸钠（2492）、苯酚（60）、氟化铵（744）、二氯甲烷（541）、三氯甲

烷（1852）、三氯乙烯（1866）、四氯乙烯（2064）、乙二醇丁醚（249）、乙酸[含量＞80%]（2630）、氢氟酸（1650）、磷酸（2790）、三氯化铁

（1850）、邻苯二甲酸酐（1252）、氢氧化钠（1669）、氢氧化钾（1667）、氨溶液[10%＜含量≤35%]、氟化氢铵（757）、甲醛溶液（1173）、硫

酸镍（1318）、硫磺（1290）、氯酸钠（1535）（储存地址和经营地址相同）。现该公司《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即将到期，需办理延期换证。

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该公司对原经营品种进行调整，包括了丙酮（137）、甲基苯（1014）、甲醇（1022）、乙醇（无水）（2568）、乙酸乙酯

（2651）、乙酸正丁酯（2657）、乙基甲基酮（236）、二甲苯异构体混合物（358）、三甲苯（1801）、正丁醇（2761）、环己酮（952）、漂白粉

（1621）、苯酚（60）、三氯乙烯（1866）、四氯乙烯（2064）、乙二醇丁醚（249）、邻苯二甲酸酐（1252）、甲醛溶液（1173）、硫磺（1290）

共 19 个原属带储存经营的品种变更为不设储存贸易经营及不再申请经营二氯甲烷，同时，加上氯酸钠（1535），本次延期换证申请不设储存

贸易经营的品种共 20 个。至此，本次延期换证共申请许可经营品种共 42 个。其中，不设储存贸易经营品种共 20 个，设储存经营品种共 22

个。

（2）项目评价结论

肇庆市高要区泰华化工有限公司安全现状符合《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55 号，根据 2015

年 5 月 27 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 79 号修正）、《危险化学品经营企业安全技术基本要求》（GB18265-2019）等法律法规和标准规范的要求，

具备换领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安全经营条件。



肇庆市高要区泰华化工有限公司现场勘察影像：

2022/3/23

2022/3/23


